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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D_81_E4_B8_83_E7_c45_76572.htm 二、税收征收 税款征

收是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是全部税收征管工作

的目的和归属。 税款征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税款征收的

方式和程序，减免税的核报，核定税额的几种情况，税收保

全措施及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设置和运用等。 （一）税款征

收的含义 税款征收，是国家税务机关等主体依照税收法律、

法规规定将纳税人应当缴纳的税款组织征收入库的一系列活

动的总称。 （二）税款征收的方式和程序 （1）税款征收的

方式 根据《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税款征收的方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1、查账征收。2、核定征收。3、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征收。除以上几种主要征收方式外，还有委托征

收、邮递申报纳税等方式。 （2）税款征收程序 因征收方式

不同，税款征收程序也有所不同。税款一般由纳税人直接向

国家金库经收处(设在银行)缴纳。国库经收处将收纳的税款

，随同缴款书划转交金库后，税款征收入库手续即告完成。 

根据《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必须开具完税

凭证。完税凭证作为税务机关收取税款时的专用凭证和纳税

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合法证明，其式样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

定。完税凭证的种类包括各种完税证、缴款书、印花税票及

其他完税证明。 （三）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1）

税收保全措施 1、税收保全措施的概念和形式。 税收保全措

施是指税务机关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在由于纳税人行为或

某种客观原因而导致税款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而采取的限制纳



税人处理或者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强制措施。 税收

保全措施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二

是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

其他财产。 2、适用税收保全措施的条件。 3、对采取税收保

全措施的制约。 （2）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1、税收强制执行措

施的形式。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是指纳税人等税收管理相对人

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法定义务，税务机关采取法定的强制

手段，强迫其履行义务的行为。其表现形式是： A、书面通

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B、

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

其他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 2、适用税收强制执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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